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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海航文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飞娱乐”）于2016年12月13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海航文化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海航文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

文化”）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双方共同挖掘和整合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和专业

优势，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建立多方位的合作关系。具体内容如下： 

一、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海航文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杨浪 

4、成立日期：2011年 2月 24 日 

5、注册资本：130000万元 

6、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甲 4号 3号楼 2401 

7、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

出除外）；经济贸易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摄影服务、扩印服

务；电脑图文设计；会议服务；市场调查；餐饮管理。 

8、公司简介：海航文化是世界 500 强企业海航集团旗下重点企业，隶属于海航旅

业集团，在机场与航空媒体经营、影视剧投资与制作发行以及传统文化传播与国际文化

交流、新媒体运营等领域拓展，逐步成为集文化投资、媒体运营、演艺经纪等多种文化

业态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文化企业集团。 

9、关联关系说明：海航文化与奥飞娱乐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项目及内容 



1、股权投资： 

（1）双方拟在文化娱乐领域，针对特定的项目探讨成立合资公司的可能性，更好

地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形成合力，优势互补。 

（2）海航文化将与奥飞娱乐积极探讨多种可能的方式，实现海航文化成为奥飞娱

乐重要战略股东的目标。 

2、项目投资： 

（1）对于奥飞娱乐已立项的部分文化娱乐类项目或旗下的子公司，奥飞娱乐将与

海航文化积极探讨合作或引入投资的方式，实现战略上的相互协同，助力双方在文化产

业做大做强。 

（2）双方探讨共同发起成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可能性，利用基金合作投资以下

几个方向： 

①奥飞娱乐优质 IP领域孵化的娱乐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影视、动漫和游戏，共同

布局产业优质资源。 

②国内其他具有双方产业布局利益连接效应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连锁商业业态、

主题公园、互联网媒体、文化娱乐消费品的生产运营等。 

③海外成熟文化产业项目，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媒体网络、影视制作发行运营、出

版发行、文化消费品等。 

3、业务合作： 

（1）海航文化所在的海航集团旗下拥有和管理的酒店、机场、航空传媒、商业门

店、旅游门店以及其他连锁业态等资源，将积极探讨衔接奥飞娱乐旗下的 IP资源授权、

产品开发运营能力进行场景化的运营的方式，包括衍生品销售、娱乐营销和乐园经营等。 

（2）双方在演出业务、戏剧开发等方面在现有合作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关系，

共同开拓演艺市场。 

（3）双方在航空、机场、酒店、连锁商超等场景积极探讨电视媒体、广告营销、

消费相关大数据的整合合作方案。 

（4）积极探索其他符合双方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战略诉求的业务合作可能性。 

4、国际化合作 

除基金投资将重点关注海外市场外，双方拟在国际业务上全面积极协同，利用海航

文化海外国际化的布局，在海外优质资源的投资、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开展文化产品国

际化的重要合作。 

（二）合作推进机制 



本协议为双方探讨合作机制的框架性协议，合作过程中，每一具体合作事项，以双

方另行签署的具体合作协议为准；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如须经双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

准的事项，以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三）保密条款 

双方应对其通过工作接触和通过其他渠道获知的有关对方商业秘密严格保密，未经

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除本协议规定工作所需外，未

经对方事先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复制对方的品牌、商业信息及其他资料。 

（四）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发生任何争议，任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依据其现行有效

的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一裁终局。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海航文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符合“打造以 IP 为核心的泛娱乐生态系统”

的发展战略。双方将共同挖掘和整合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和专业优势，积极探讨具体的业

务合作方式，实现强强联手与优势互补，在股权投资、项目投资、业务合作及国际化合

作等方面建立多方位的合作关系，实现海航文化成为奥飞娱乐重要战略股东的目标。 

本协议未涉及具体业务的开展，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

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合同，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

程序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